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 

发布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4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52号，以下简称

“《通知》”），现将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与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通”）

的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与万里通签署了《平安健康险与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业务合作协议》，由万里通提供协议中约定的积分平台的运

营服务。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由万里通提供积分平台的运营服务，项目成本由我公司承担。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深圳万里通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金融软件、炒股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机数据

处理；计算机软硬件设计、技术开发、维护、销售及技术咨询；

数据分析与数据服务；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信息



咨询（均不含限制项目）；企业形象设计；股权投资；投资兴办

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不得以任

何方式募集资金，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从事广告

业务；酒店预定；票务代理；贸易经纪代理；商品、广告招标代

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

会务服务，会展服务，摄影；销售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纺织品、

服装鞋帽及箱包、劳防用品、工艺品、文教用品、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玻璃制品、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金银饰品、珠宝首饰、

消防器材、钟表、眼镜、汽车装饰品、母婴日用品、宠物用品。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销售酒类、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磁卡、智能卡的开发与销

售及相关应用服务；企事业单位的福利产品设计与管理方案策划

及相关商务代理服务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与保险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说明：同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构成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98594557B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价格 

根据测算，协议期间内我公司预计将支付万里通人民币

150,000,000 元忠诚度计划服务费，万里通为我公司提供服务协议中

约定的积分平台的运营服务。 

（二）交易结算方式 

按照协议约定，我公司向万里通支付方式主要采用但不限于以下



方式: 

（1）在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万里通向我公司开具合法

增值税普通发票。 

（2）我公司在收到万里通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万里通支付

忠诚度计划服务费。 

（3）万里通在收到我公司支付的忠诚度计划服务款项后开始向

我公司提供忠诚度计划服务。 

（4）上述付款仅用于双方交易资金结算和本协议约定的用途。 

（三）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成立且生效。

代理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止。 

四、定价政策 

忠诚度服务计划参照市场同类服务方案结合客户需求定价。该服

务定价及为万里通市场公开定价，对非关联方及关联方定价一致；与

市场定价不存在差异。 

五、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 2019 年 5 月，我公司与万里通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为 3,784 万元。 

六、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

响 

（一）交易目的 

万里通为公司提供积分平台的运营服务。该平台提供包括生活娱

乐服务、健康体检服务、通讯服务、商旅服务、交通服务、车辆保养

服务、电子票券、实物等多种形式的兑换服务，兑换渠道支持网站、

手机客户端、电话、店面折抵等渠道的兑换申请，以提升公司用户对



公司企业的忠诚度。 

（二）交易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协议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七、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经我公司第 5 届董事会第 25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保监发改〔2007〕1168 号文，我公司可不设立独立董事一

职。 

九、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本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

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

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特此公告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11 日 


